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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印发
《非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题结账、结余经费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单位：

经2016年第2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非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题结账、结余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16年12月22日
非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题结账、结余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非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结题结账、结余经费的管理，根据有关文件，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所有非财政资金科研项目，根据合同约定的结题结账、结余经费管理工作，其中的结余经费无明确约定要求退回，由学校自主管理。

第三条 非财政资金科研项目对应的经费卡有效期限原则上与合同书完成时间相一致，也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延期不超过十二个月；首次到账时间超出项目完成期限的，自建卡之日起顺延十二个月；委托方同意延期的，以委托方出具的书面延期时间为准；经费卡逾期即予以冻结。

第四条 非财政资金科研项目归档后应及时办理财务结账手续，项目净结余经费可以有如下处理方案：

方案一：项目负责人可将所有结余经费合并入项目组科研发展基金账户，学校不收取管理费；

方案二：所有净结余经费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净收益，项目负责人可发放不超过净结余40%的一次性奖励，奖励对象与绩效发放对象相同，学校同时收取经净结余经费总额10%的收益，剩下的进入科研发展基金。 

第五条 科研项目净结余经费的认定原则：

（一）无预算约定的项目，以经费卡有效期截止之日的认定经费为准，超出经费卡有效期后到账的经费，经认证后，一次性发放绩效和提取学校管理费后的剩余经费作为净结余；

（二）有预算约定且必须提交决算的项目，以通过学校和委托方审核的决算中认定的结余经费为准。
第六条 经费卡撤销后单独到账的经费，经费直接入账至项目组的科研发展基金，学校收取管理费后，项目负责人一次性发放绩效和奖励。

第七条 已经结题验收的项目经费卡超过使用期限被冻结两年后，无特殊原因仍未办理归档、结账手续的，经通知、公示10个工作日后，学校将结余经费予以收缴并统筹管理使用。 

第八条 每个科研人员只能拥有一个科研发展基金账号，用途及支出范围如下：

（一）鼓励项目组将结余留用经费重点用于创新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前瞻性研究及交叉领域学科研究； 

（二）所有可以认定的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

（三）学校认定的绩效（符合第六条的）；

（四）学校允许的各种自筹资金、为在研项目提供垫支经费；

（五）学校将加强科研发展基金经费管理，项目组不得以各种方式套取科研经费。

第九条 科研发展基金负责人退休时，按以下情况处理：

（一）退休五年以内（含五年）的，办理退休手续时，负责人可选择如下处理方案：

1.自退休之日起，学校将经费卡设置五年有效期限，由原负责人按照学校管理办法继续管理使用； 

2.全部移交项目组、学科其他人员或学校；

3.所有经费作为项目组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其中学校收取30%的收益，项目组最多可发放70%作为一次性奖励，也可选择发放部分奖励+剩余部分移交项目组、学科其他人员或学校。 

（二）退休五年以上的，必须根据第（一）条第2或第3的方案办理移交手续或一次性奖励，经费卡不再保留；
（三）以上处理方案必须经本人申请，学院（研究院）、学校审批后办理；
（四）在进行经费移交或发放奖励前，负责人必须处理好学生培养、房屋占用、水电费等各种费用，不得因发放奖励影响必要的应支付费用或后续支出；
（五）移交经费不得跨学科、学院，移交后的经费不得再发放一次性奖励；
（六）自行管理或移交的经费，原则上负责人不得使用该经费返聘本人。

第十条 科研发展基金负责人如发生调离、辞职、去世等情况的，按以下方案处理：

（一）正常离校（含合同期满、博士后出站等）：学校收取账户总经费30%的管理费，剩余部分移交项目组、学科其他人员或学校；

（二）去世：所有经费作为项目组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其中学校收取总经费30%的收益后，项目组最多可发放70%作为一次性奖励，也可选择发放部分奖励+剩余部分移交项目组、学科其他人员或学校；

（三）其他特殊情况如不辞而别、开除、刑事追责等：视具体情况由学校统筹考虑。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试行，由科学技术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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